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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发起设立相互保险组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永泰能源”）拟出借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

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参与发起设立相互保险组织，暂定名称为：众惠财产相互保险总社（以下简称

“众惠保险”）。具体参与发起设立众惠保险的出借资金占比将在监管部门核准后确定。

●

公司本次参与发起设立众惠保险，符合公司制定的“能源、物流、投资”三大产业发展

战略，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经营结构、拓宽业务领域，推进公司在互联网金融、相互制保险

组织领域的战略布局，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和盈利水平。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的授权，本次投资事项在经公司董事长批

准后即可实施。

一、对外出借资金概述

为了优化经营结构、拓宽业务领域，推进公司在互联网金融、相互制保险组织领域的战

略布局，参与创新发展普惠金融，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和盈利水平，公司以资金出借人（即主

要发起会员）的身份，出借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参与发起设立相互保险组织，

暂定名称为：众惠财产相互保险总社。具体分两笔出资，其中：首期公司出借资金不超过人民

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占众惠保险初始运营资金的

１５％

，为并列第一大主要发起会员。众惠保险开业

后，公司再次出借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具体参与发起设立众惠保险的出借资金占比将在监管

部门核准后确定。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４

日，根据《公司章程》的授权，公司董事长批准同意本次投资事项。本次交易

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根据《公司章程》的授权，本次投

资事项在经公司董事长批准后即可实施。

二、参与发起设立众惠保险的基本情况

（一）拟设立组织名称：众惠财产相互保险总社（暂定名）

（二）初始运营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三）各发起会员首期出借资金情况

发起会员名称 首期出借资金（万元） 占比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１５％

大连先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１５％

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１０％

刑台振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８％

深圳市前海新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５％

其他发起会员

１ １

，

５００ １５％

其他发起会员

２ １

，

２００ １２％

其他发起会员

３ １

，

０００ １０％

其他发起会员

４ １

，

０００ １０％

合 计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四）经营范围：与中小企业和个人等直接相关的信用保证保险；责任保险；货运保险；短

期健康和意外伤害保险；企业和家庭财产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

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保险信息服务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以

中国保监会最终批复为准。

（五）组织类型：相互制。

（六）众惠保险的具体信息以相关部门核准登记的为准。

（七）公司出资方式及来源：现金出资、自有资金。

（八）行业背景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 ［

２０１４

］

２９

号

文）明确提出“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保险”，鼓励保险业充分发挥经济社会发展的稳

定器和助推器作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保监发［

２０１５

］

１１

号文）即相互制保险公

司监管政策的出台，为我国新的保险组织设立、运行提供了法律依据， 相互保险组织是深化

保险业改革和发展的切实需要。随着保险“新国十条”和《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的发

布，创新发展相互保险这一普惠金融形式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参与发起设立众惠保险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参与发起设立众惠保险，符合公司制定的“能源、物流、投资”三大产业发展战略，有

利于利用公司的投资业务优势，推进公司在互联网金融、相互制保险组织领域的战略布局，

参与创新发展普惠金融，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和盈利水平，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将产生积极

的影响。

四、其他

由于保险组织的筹建和设立，以及公司作为资金出借人（即主要发起会员）事项均需经

中国保监会批准，客观上存在不被批准的可能性，因此本次出借资金计划的实施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出借资金计划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411� � � �证券简称: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59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

）

迪佛电信集

团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３

日

每股

１８．５３

元

２０７．４５ １％

大宗交易

其它方式

合 计 每股

１８．５３

元

２０７．４５ １％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后，迪佛电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９．３９％

的股份。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３

日，迪佛电信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减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６．１６％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迪佛电信集团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８７６．９８ ４．２３％ ６６９．５２ ３．２３％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７６．９８ ４．２３％ ６６９．５２ ３．２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迪佛电信集团有限公司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２

、迪佛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未做出过

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３

、迪佛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三、备查文件

１

、迪佛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本公司减持英特集团股份的通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600146� � � �证券简称：大元股份 编号：临-2015-066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托里县世峰黄金矿业有限公司涉及诉讼、仲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披露主体：托里县世峰黄金矿业有限公司

●

与上市公司关系：控股子公司

●

涉案总金额：

21,227,830.15

元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

月

14

日披露了《宁夏大元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托里县世峰黄金矿业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及仲裁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15-003

）。近日，公司收到托里县世峰黄金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世峰黄金

"

）涉

及诉讼、仲裁的相关进展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一、与湖南华中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中矿业

"

）建设工程勘察合同纠纷一案

（一）本次重大诉讼已在临时公告中披露的情况

因世峰黄金未按期支付灰绿山金矿、小铬门沟金矿地质勘查钻探工程及资源储量详查项

目工程款，华中矿业于

2014

年

9

月

18

日向新疆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世峰

黄金支付拖欠的工程款

8,742,045.43

元， 并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

770,520.99

元， 两项共计

9,

512,566.42

元，同时请求判令世峰黄金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2015

年

1

月

7

日新疆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下达 《民事判决书》（（

2014

） 塔中民二初字第

111

号）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世峰黄金因不服一审判决，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提起上诉。

（二）本次重大诉讼进展情况

世峰黄金于近日收到法院《民事调解书》（（

2015

）伊州民一终字第

415

号），调解书中相关

内容如下：

本院经审理查明，世峰黄金委托华中矿业对新疆托里县灰绿山金矿、小铬门沟金矿地质

勘查，双方于

2012

年

7

月

24

日签订了《钻探施工合同》、

2012

年

8

月

21

日签订两份《技术服务合

同》，后世峰黄金无力支付华中矿业工程款及勘察费，双方发生纠纷诉至法院。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支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 上诉人世峰黄金于

2015

年

10

月

31

日之前支付被上诉人华中矿业工程款及勘察费

8,

399,254

元、违约金

701,962.7

元，合计

9,101,216.7

元；

二、调解书履行完毕后，双方就本案再无其他纠纷；

三、一审案件受理费

78,388

元、投递费

130

元，由被上诉人华中矿业负担

3,390

元，由上诉人

世峰黄金负担

75,128

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75,509

元减半收取

37,754.5

元，由上诉人世峰黄金承

担。

综上，本案涉及金额合计人民币

9,214,099.20

元。

二、与乌鲁木齐明会伟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明会伟业

"

）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

（一）本次重大诉讼已在临时公告中披露的情况

世峰黄金与原债权人日照市宏宇钻探有限公司（

"

宏宇公司

"

）签订钻探施工合同，约定由

宏宇公司进行灰绿山、阿勒吞扎瓦提西南探矿权的地质勘查钻探工程，总价款

207.167

万元，实

付

50

万元，剩余

157.167

万元。后经三方协商，上述债权转让给明会伟业。

2014

年

9

月

1

日，明会伟

业向新疆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1

、判决世峰黄金支付欠款

1,571,670

元，违约

金

416,492.55

元，共计

1,988,162.55

元；本案诉讼费用由世峰黄金承担。

2014

年

12

月

22

日塔城地

区中级人民法院下达《民事判决书》（（

2014

）塔中民二初字第

102

号）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世

峰黄金因不服一审判决， 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提起上

诉。

（二）本次重大诉讼进展情况

世峰黄金于近日收到法院《民事调解书》（（

2015

）伊州民二终字第

309

号），调解书中相关

内容如下：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相同。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

达成如下协议：

一、 上诉人世峰黄金于

2015

年

9

月

30

日前一次性向被上诉人明会伟业支付欠款

1,571,670

元；

二、 上诉人世峰黄金于

2015

年

9

月

30

日前一次性向被上诉人明会伟业支付违约金

416,

492.55

元。

三、 一审案件受理费

22,693

元， 邮寄费

130

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

22,693

元， 减半收取

11,

346.50

元，合计

34,169.50

元，由上诉人世峰黄金负担；

四、双方就本案再无其他纠纷。

综上，本案涉及金额合计人民币

2,022,332.05

元。

三、与湖南金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塔机械

"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一）本次诉讼已在临时公告中披露的情况

因世峰黄金未按期支付买卖合同货款，金塔机械于

2014

年

10

月

20

日向新疆托里县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

1

、判令世峰黄金支付金塔机械货款

192,000

元；

2

、请求判令世峰黄金给付金

塔机械违约金

37,960

元；

3

、本案诉讼费用由世峰黄金负担。本案于

2015

年

1

月

14

日开庭审理。

（二）本次诉讼进展情况

世峰黄金于近日收到托里县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

2015

）托民一初字第

13

号），判决

书中相关内容如下：

本院认为，原告金塔机械与被告世峰黄金依法签订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双方都具有法

律约束力。原、被告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原告金塔机械已实际履行了

供货义务， 通过双方的对账明细表可以反映出被告世峰黄金到目前为止已付货款

538000

元，

尚余

192000

实属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判决如下：

一、世峰黄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付原告金塔机械货款

192,000

元，违约金

37,960

元，总计

229,960

元。

二、本案件受理费

2,374

元，由被告世峰黄金负担。

综上，本案涉及金额合计人民币

232,334

元。

四、与中色地科矿产勘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色地科

"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

（一）本次重大诉讼已在临时公告中披露的情况

中色地科、世峰黄金于

2011

年

9

月

2

日就新疆托里县大铬门沟金矿地质勘查工程签订《技

术服务合同》，中色地科根据合同内容进行工作；双方又于

2012

年

7

月就新疆托里县大铬门沟

金矿地质勘查钻探工程签署《钻探施工合同》，中色地科根据合同内容进行工作。由于世峰黄

金未按期支付工程款，中色地科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款

220.77355

万元及按照一年期

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

2013

年

1

月

5

日至实际支付之日的利息； 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30.084288

万元。

（二）本次重大诉讼进展情况

世峰黄金于近日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4

）朝民初字第

5122

号），

判决书中相关内容如下：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签署的《钻探工程结算单》，中色地科完成了相应的工程量且双方确

认了工程款数额，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欠付工程款符合合同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世峰黄金逾

期付款构成违约，中色地科要求世峰黄金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符合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

中色地科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缺乏合同依据，且中色地科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

超过违约金数额，故对于原告关于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判决如下：

一、被告世峰黄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色地科工程款

2,207,735.5

元。

二、被告世峰黄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色地科违约金

300,842.88

元。

三、驳回原告中色地科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6,869

元，由被告世峰黄金负担。公告费

260

元，由被告世峰黄金负担。

综上，本案涉及金额合计人民币

2,535,707.38

元。

五、与中色地科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仲裁

（一）本次仲裁已在临时公告中披露的情况

因工程款项纠纷，中色地科矿产勘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色地科

"

）向克拉玛依仲

裁委员会提请仲裁。

2014

年

3

月

18

日，克拉玛依仲裁委员会作出（

2014

）克仲决字第

5

号《仲裁裁

决书》，裁决如下：

1

、世峰黄金向中色地科支付技术服务费

665,600.00

元；

2

、世峰黄金向中色地

科赔偿违约金

146,432.00

元；

3

、仲裁费

27,195.00

元，由世峰黄金承担

8,754.52

元，中色地科承担

18440.48

元；

4

、驳回中色地科的其他仲裁请求。因世峰黄金未履行上述裁定书规定的义务，依

据中色地科申请，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4

年

8

月

13

日作出（

2014

）塔中执执字第

25

号《执

行裁定书》，对世峰黄金持有的包括大铬门沟在内的九个采矿权予以查封，查封期限为二年。

详见

2014

年

9

月

11

日披露的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矿权被冻结的更正

及补充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4-069

）。本次仲裁涉及金额合计人民币

820,786.52

元。

（二）本次仲裁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仲裁仍在执行过程中。

六、与温州东大矿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大矿建

"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一）本次重大诉讼已在临时公告中披露的情况

因世峰黄金未按期支付巷井承揽工程款， 东大矿建于

2014

年

8

月

27

日向新疆塔城地区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世峰黄金归还欠款

5,933,880.34

元，利息

178,016.40

元，并继续计算

至本案判决之日（合计：

6,111,896.74

元），同时请求判令世峰黄金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案件

审理过程中，由法院主持调解，根据

2014

年

9

月

1

日《民事调解书》（（

2014

）塔中民二初字第

99

号），双方达成以下协议：

1

、世峰黄金于

2014

年

10

月

31

日前支付东大矿建欠款

5,933,880

元，同

时支付利息

296,694

元；

2

、案件受理费应收

54,583

元，调解减半收取

27,292

元，由东大矿建负担

13,646

元，世峰黄金负担

13,646

元。因世峰黄金未履行裁定义务，

2014

年

11

月

18

日，东大矿建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根据《执行通知书》（（

2014

）塔中执字第

37

号），世峰黄金需自通知书送达

之日起即日内履行以下义务：

1

、向东大矿建支付欠款

5,933,880

元，利息

396,694

元，案件受理费

13,646

元，投递费

130

元，合计

6,344,350

元；

2

、向东大矿建支付延迟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

3

、

负担本案申请执行费

58,221

元。本案涉及金额合计人民币

6,402,571

元。

（二）本次重大诉讼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诉讼仍在执行过程中。

七、诉讼、仲裁涉案总金额以及对上市公司损益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世峰黄金上述六项诉讼、仲裁均已最终判决或裁定，进入相关执行程

序。涉案金额总计

21,227,830.15

元，其中：涉诉应付款项

18,970,139

元，违约金及诉讼费

2,257,

691.15

元。上年度报告中已对违约金及诉讼费计提预计负债

1,887,929.73

元，本年度尚需计提

预计负债

638,973.86

元，即对上市公司本年度损益影响金额为

-638,973.86

元（由于涉诉预计负

债含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因此具体金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之规定滚动递增）。

公司将积极督促世峰黄金采取措施履行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5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万家乐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３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志雄 张楚珊

电话

０７５７－２２３２１２２９ ０７５７－２２３２１２３２

传真

０７５７－２２３２１２３７ ０７５７－２２３２１２３７

电子信箱

ｈｕａｎｇｚｘ＠ｍａｃｒｏ．ｃｏｍ．ｃｎ ４９５３３４５４１＠ｑｑ．ｃｏｍ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

，

８２２

，

５７３

，

３８１．９３ １

，

７４９

，

２４６

，

７８４．２７ ４．１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８７

，

５３３

，

７９１．５４ ６１

，

２３８

，

１１７．３２ ４２．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４９

，

１７４

，

８１３．７０ ４７

，

５２２

，

９９６．６６ ３．４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９０

，

５８４

，

０６１．１９ ４５

，

２１４

，

５９７．１９ ５４２．６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７ ０．０８９ ４２．９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７ ０．０８９ ４２．９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５９％ ４．８５％ １．７４％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３

，

８５１

，

４７６

，

２１６．６１ ３

，

９０６

，

４１０

，

７７４．６９ －１．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３４３

，

７５３

，

０５０．０５ １

，

２９０

，

７６０

，

０５８．５１ ４．１１％

(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６６

，

５５０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汇顺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４．９７％ １７２

，

４７２

，

１０９

质押

１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信

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３．８６％ ９５

，

７１５

，

９５９

质押

８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分行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８６％ ５

，

９１３

，

６００ ５

，

９１３

，

６００

谢文贤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３％ ５

，

７５０

，

０００

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７８％ ５

，

３５５

，

３８４

石云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２％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温洪标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８％ １

，

９４９

，

８７６

杜延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８％ １

，

９１５

，

５２０

樊连枝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７％ １

，

８４２

，

８３９

郭惠平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５％ １

，

７３３

，

５４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3)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

年

,

厨卫电器行业面临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耐用消费品市场增长乏力和竞争进一

步加剧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

输配电设备行业受到产能过剩、主要原材料采购成本波动加大、市

场无序竞争等客观因素的影响。面对不利的竞争环境

,

公司管理层积极转变观念

,

解放思想

,

大

胆创新

,

树立做大做强“热水系列产品、厨房系列产品和输配电设备产品”的信心

,

由单一产品

的供应商向系统解决方案的服务商过渡

,

内抓管理

,

外拓市场

,

紧紧围绕“基础管理年”活动要

求

,

重点抓好“一个核心五个基本点”

,

即

:

以企业发展为核心

,

抓好“管理创新、品牌建设、质量

服务、业绩提升、资本运作”五个基本点。基本实现了盈利能力的提升。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印宝

二0一五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533� � � �证券简称:万家乐 公告编号:2015-040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13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

,

会议资料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11

人

,

实际参加董事

11

人

,

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表决

,

审议通过了

:

一、《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报告全文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

报告摘要登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调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由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成员发生了变动

,

需要对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

调整后

,

审计委员会成员包括

:

易奉菊、高新会、杨印宝

,

主任委员仍由易奉菊担任。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五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818� � � �证券简称：方大化工 公告编号：2015-052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正在筹划转让持有我司股权方面的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6

月

5

日

13

时开市时起停

牌。（详见

2015

年

6

月

6

日披露的编号为

2015-033

号公告）

截至目前，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转让持有我司股权方面的重大事项仍在商谈

中，尚存在不确定性。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该重大事项进展，及时披露有关信息，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五日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离任公告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

人员任职管理办法》及《关于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任职备案事项

的通知》

高管变更类型 离任基金管理人副总经理

2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罗若宏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５－８－１４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

,

已经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将按

有关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报备。

公司对罗若宏先生于任职期间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8-15

2015年 8月 15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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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上接B11版)

本基金管理人的研究团队进行针对性的实地调研、集中研讨、委托课题、实证分析等多种形式的系统研究，结合卖方研究

机构的覆盖调查，根据股票的流动性和估值指标，运用数量化的方法对

Ａ

股所有股票进行筛选，经过风险管理组审核无异议后

形成股票基础库，并经由上述程序和标准对股票库进行管理和维护。

本基金通过调用该基础股票库，既可有效分享本基金管理人投资、研究资源，充分利用多年投资管理的成功经验和技能，

又可以有效提高股票选择的针对性和投资运作的效率。

在基础股票库的范围内，本基金将选择其中属于内需驱动范围的股票，以其为基础建立初级股票库，构成本基金股票投

资的基本范围。

②

“基本面—

＞

估值

－＞

市场预期”层级式分析和和评级

在该阶段，本基金将严格遵循“基本面—

＞

估值

－＞

市场预期”层级式分析和研究，即依次经过基本面增长趋势识别和评估、

估值分析、市场对本基金评估结论的认同程度三个层次的考察，确认成长性与估值。

基本面是公司价值的基础，这是任何投资分析的前提。在这一层次，本基金将主要考察企业的质地（包括企业盈利能力分

析、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战略以及财务分析）和公司的成长性（公司竞争优势和盈利能力的持续性）。

估值是否具有吸引力是投资决策的核心，必须对此做出合理的评估。在这一层次，本基金将综合使用

Ｐ／Ｅ

、

Ｐ／Ｂ

、

ＰＥＧ

、

Ｐ／Ｓ

以

及利润

／

营运现金流等估值指标。

之所以选择市场预期这一指标，是因为股票价格表现并不同步于企业业绩表现，企业业绩增长也未必相应推动股票价格

上升，而其中的关键是股价是否已经对业绩增长或业绩增长预期作出了反映，因此评价市场预期成为衡量公司估值是否到位

的先行指标。

本基金将在综合评估上述三个指标的基础上进行投资决策，这样有助于避免“价值陷阱”，即避免仅根据单一估值过程而

作出买入或卖出决策。

③

构建股票投资组合

通过对本基金初级股票库公司的基本面、估值和市场预期变化的分析，筛选出质地优良、盈利持续增长、估值具备吸引力

和市场预期持续改善的公司，结合本基金行业配置策略确定的行业配置比例，确定本基金投资组合的构建。

（

２

）权证及其他品种的投资策略

权证为本基金的辅助性投资工具，投资原则为有利于基金资产增值、控制下跌风险、实现保值和锁定收益。本基金除了运

用

Ｂ－Ｓ

模型、二叉树模型、隐含波动率等方法对权证估值进行测算之外，还在对发行权证上市公司基本面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

上，分析评估权证的内在价值，在有效控制权证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进行权证的投资。对于法律法规或者监管部门允许投资的

其他品种，本基金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投资。

３

、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债券投资采取自上而下的久期配置、组合期限配置、类属配置策略和自下而上的个券精选相结合的积极投资策

略，发现、确认并利用市场失衡实现组合增值。

（

１

）久期配置策略

利率是债券价格变化的核心驱动因素，久期是衡量纯债价格对利率敏感性的指标，久期配置策略就是在利率分析和预测

的基础上对债券组合久期做出调整，在预期利率下降时，适当增加组合久期，以较多地获得债券价格上升带来的收益，同时获

得比较高的利息收入；在预期利率上升时，缩短组合久期，以规避债券价格下降的风险。

本基金通过深入分析宏观经济变量、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等）以及资金供求关系，预测未来的市

场利率趋势，据此积极调整债券组合的久期，以及固息债、浮息债和含权债的配置。

（

２

）组合期限配置策略

组合期限配置策略是在确定组合久期后，运用统计和数量分析技术，预测收益率期限结构的变化方式，通过对收益率曲

线形状变化的预期选择债券组合类型（子弹型、哑铃型和阶梯型），确定短、中、长期债券的配置比例，以期在收益率曲线形状

变化过程中获得债券价格变化带来的收益。

（

３

）类属配置策略

类属配置指国债、金融债和企业债等不同类属债券间的配置。本基金通过对流动性利差、税赋水平、信用利差分析来评估

不同类属债券（同期限的国债、金融债、企业债以及交易所和银行间市场投资品种）的相对投资价值，增持相对价值高的类属

债券，减持相对价值低的类属债券，从而获取不同固定收益类属之间利差变化所带来的投资收益。

（

４

）个券精选策略

个券精选策略指基于对信用质量、期限和流动性等因素的考察，重点关注具有以下特征的债券：较高到期收益率、较高当

期收入、预期信用质量将改善、期权价值被低估，或者属于创新品种而价值尚未被市场充分发现。通过深入研究，发掘这些具

有较高当期收益率或者较高升值潜力的债券，可为投资者创造超额投资回报。

（

５

）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综合分析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性特征、债性特征、流动性、摊薄率等因素的基础上，采用

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

期权定价

模型和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等数量化估值工具评定其投资价值，选择其中安全边际较高、发行条款相对优惠、流动性良好，并

且其基础股票的基本面优良、具有较好盈利能力或成长前景、股性活跃并具有较高上涨潜力的品种，以合理价格买入并持有，

根据内含收益率、折溢价比率、久期、凸性等因素构建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组合，获取稳健的投资回报。此外，本基金将通过分

析不同市场环境下可转换公司债券股性和债性的相对价值，通过对标的转债股性与债性的合理定价，力求选择被市场低估的

品种，来构建本基金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投资组合。

（

６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深入分析资产支持证券的市场利率、发行条款、支持资产的构成及质量、提前偿还率、风险补偿收益和市场流动

性等基本面因素，估计资产违约风险和提前偿付风险，并根据资产证券化的收益结构安排，模拟资产支持证券的本金偿还和

利息收益的现金流过程，辅助采用蒙特卡洛方法等数量化定价模型，评估其内在价值。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８０％＋

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

×２０％

。

若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基金管理人认为市场中出现其他代表性更强的、更权威的或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

基准，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相应调整。业绩比较基准的变更须经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并报证监会备案。

本基金选择业绩比较基准的理由：

１．

公允性

本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为公允体现基金管理人的投资管理能力，在分析本基金投资范围和资产配置比例的基础上，本

基金采取复合业绩比较基准，选用市场代表性较好的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和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加权作为业绩比较基准。

由于本基金投资于股票等权益类资产占基金资产比例为

６０％－９５％

，在实际投资运作中，其中间值

８０％

为本基金在均衡市

场情况下的股票投资比例， 在此基础上本基金再根据不同市场情况下各项大类资产的预期风险和收益水平对该比例进行动

态调整，故本基金采取

８０％

作为复合业绩比较基准中衡量股票投资部分业绩表现的权重，相应将

２０％

作为衡量债券投资部分

业绩表现的权重。

总体而言，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所选择的指数及其权重与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和资产配置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可以比较公

允地反映基金管理人的投资管理能力。

２．

易于观测性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所采用的指数是在市场上公开披露的，相关的数据能够以合理的频率获取。其中，沪深

３００

指数通

过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的卫星行情系统进行实时发布；上证国债指数则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行情系统进行发布。上述两个

指数都易于观察，任何投资人都可以使用公开的数据经过简单的算术运算获得比较基准，这保证了基金业绩评价的透明性。

３．

指数发布主体的权威性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是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联合编制、共同开发的中国

Ａ

股市场指数，它是中国第一支由权威机

构编制、发布的全市场指数，流动性高，可投资性强，综合反映了中国证券市场最具市场影响力的一批优质大盘企业的整体状

况，其中包括的上市公司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至今，沪深

３００

指数由沪深证券交易所共同出资

设立的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接手管理。

上证国债指数的发布主体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国债指数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固定利率国债为样本，按照

国债发行量加权而成。上证国债指数是上证指数系列的第一只债券指数，它的推出使我国证券市场股票、债券、基金三位一体

的指数体系基本形成。上证国债指数的目的是反映我国债券市场整体变动状况，是我国债券市场价格变动的“指示器”。目前，

该指数由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受托管理。

由此可见，上述两个指数的发布主体在证券市场上具有较高权威和中立性。

４．

指数的知名度和认同程度

沪深

３００

指数和上证国债指数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及市场影响力，被广大投资人所认同，并且已被越来越多的证

券投资基金使用。

５．

指数的市场代表性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是沪深证券交易所第一次联合发布的反映

Ａ

股市场整体走势的指数，它覆盖了沪深市场六成左右的市值，其

走势与交易所主要指数相关性高，具有良好的市场代表性。此外，该指数行业比重与沪深两市高度一致，体现出较强的行业代

表性，能有效分散指数组合的行业风险。

上证国债指数是目前国内涵盖范围最广的国债指数之一，具有良好的市场代表性。

６．

不可操纵性

由于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所采用指数具有较高的市场代表性，遵循客观的编制规则，具有较强的知名度和权威性，指数

的编制规则合理、科学、透明，也保证了该指数的不可操纵性。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预期风险与收益水平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在证券投资基金中属

于较高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基金品种。

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招募说明书中的基金投资组合报告和基金业绩中的数据进行了复核。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６９４

，

１７７

，

３３２．４７ ８４．６４

其中：股票

６９４

，

１７７

，

３３２．４７ ８４．６４

２

基金投资

－ －

３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贵金属投资

－ －

５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６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２４

，

１３０

，

４０６．１８ １５．１３

８

其他资产

１

，

８６４

，

２３３．５３ ０．２３

９

合计

８２０

，

１７１

，

９７２．１８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３４

，

７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４０

Ｂ

采矿业

１５

，

２２１

，

１５６．２８ １．９３

Ｃ

制造业

２９６

，

８６５

，

２４６．５３ ３７．５７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２

，

１５９

，

５００．００ ０．２７

Ｅ

建筑业

３１

，

８０８

，

２４４．０５ ４．０３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４

，

６５０

，

０８３．５３ ３．１２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８

，

４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４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０８

，

３４３

，

３０２．８８ １３．７１

Ｊ

金融业

７７

，

４６２

，

３３２．５６ ９．８０

Ｋ

房地产业

６９

，

４２６

，

９９７．５２ ８．７９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５

，

０２０

，

４６９．１２ １．９０

Ｓ

综合

－ －

合计

６９４

，

１７７

，

３３２．４７ ８７．８５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００２０６５

东华软件

１

，

９２５

，

９５６ ５５

，

３７１

，

２３５．００ ７．０１

２ ６０１３９８

工商银行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７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１

３ ６００４９８

烽火通信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９

，

６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２

４ ００２２０２

金风科技

２

，

００２

，

４５７ ３８

，

９８７

，

８３７．７９ ４．９３

５ ６００６４９

城投控股

２

，

５７１

，

４３９ ３６

，

１０３

，

００３．５６ ４．５７

６ ６００７０３

三安光电

１

，

０９９

，

９３５ ３４

，

４２７

，

９６５．５０ ４．３６

７ ６０００４８

保利地产

２

，

９１８

，

０３８ ３３

，

３２３

，

９９３．９６ ４．２２

８ ６０１９３９

建设银行

４

，

１９９

，

４００ ２９

，

９４１

，

７２２．００ ３．７９

９ ００２２９２

奥飞动漫

６９９

，

９５２ ２６

，

１０１

，

２１０．０８ ３．３０

１０ ００２４７７

雏鹰农牧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４

，

９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６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国债期货。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１．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不存在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

罚的情形。

１１．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情形。

１１．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６６８

，

７６５．２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６

，

８８４．２５

５

应收申购款

１

，

１７８

，

５８４．０８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

，

８６４

，

２３３．５３

１１．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可转换债券。

１１．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００２２９２

奥飞动漫

２６

，

１０１

，

２１０．０８ ３．３０

重大事项停牌

１１．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各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９．０７．０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９．５３％ １．３２％ １０．９２％ １．７０％ －１．３９％ －０．３８％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５．９６％ １．５８％ －９．１２％ １．２６％ １５．０８％ ０．３２％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４１．７８％ １．４２％ －１９．６７％ １．０４％ －２２．１１％ ０．３８％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２７％ １．２４％ ７．０４％ １．０２％ －４．７７％ ０．２２％

２０１３．０１．０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３８％ １．３２％ －５．３０％ １．１１％ ２５．６８％ ０．２１％

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５．０３％ １．１４％ ４１．１６％ ０．９７％ －１６．１３％ ０．１７％

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２０１５．６．３０ ７１．２５％ ２．２１％ ２２．００％ １．８１％ ４９．２５％ ０．４０％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２０１５．６．３０ ７８．１３％ １．４４％ ４１．３５％ １．２２％ ３６．７８％ ０．２２％

十四、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４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７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８

）基金上市初费和上市月费；

（

９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２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３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本基金年管理费率为

１．５％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本基金年托管费率为

０．２５％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

３

）上述（一）中

３

到

９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

当期基金费用。

４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５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

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必须依照有关规定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在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

刊登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主要包括基金的认购费、申购费、赎回费、转换费等，上述费用具体的费率、计算公式、收取使用方

式等内容请参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八、基金的集中申购”、“九、基金份额的上市交易、申购、赎回与转换”。

（三）基金税收

基金及基金合同当事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银华内需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基金原招募说明

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１

、在“重要提示”部分，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相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２

、在“三、基金管理人” 部分， 对基金管理人的概况及主要人员情况进行了更新。

３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对基金托管人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更新。

４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增加了部分代销机构，并更新了部分代销机构的资料。

５

、在“十、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最近一期的投资组合报告。

６

、在“十一、基金的业绩” 部分，说明了基金合同生效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基金投资业绩。

７

、对部分表述进行了更新。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5日


